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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臺北市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臺北市政府長期未依法對庇護工場辦理性

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教育訓練及宣導，亦未

依法督導對庇護工場訂定性騷擾及性侵害

防治措施及設立申訴管道協調處理；又該

府未查明事實即對媒體發表庇護性就業者

月薪均 6,000 元以上之不實言論，自 98

年至 100 年間均未至「糕菲庇護工場」實

施勞動檢查，致未發現該工場對庇護性就

業者未依法給付平日及假日加班薪資、每

日工作超過 12 小時(最高達 14 小時)、每

月加班時數超過 46小時(最高達 103小時)

、連續工作超過 7 日(最高達 17 日)未休息

等嚴重違法情形；又該府自 98 年度至 100

年度庇護工場評鑑及訪查時，均未依評鑑

及訪查項目確實查核，致未發現「糕菲庇

護工場」之受庇護者及一般員工，未依勞

工保險條例於到職日加保，又未依全民健

康保險法於到職日後 3 日內加保，核有違

失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據報載，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輔導之「糕菲庇護工場

」，於民國（下同）99 年間爆發身心障礙女性員工遭性

侵案，且該工廠每月營收逾百萬元，惟員工薪資普遍偏

低，被指責為血汗工廠。該府未依法落實執行保護庇護

者之權益，復未對於所轄庇護機構，建立性侵害及性騷

擾防治措施、申訴管道、通報及處理等機制；又該府自

98 年至 100 年間均未至「糕菲庇護工場」實施勞動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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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致未發現該工場對庇護性就業者未依法給付平日及假

日加班薪資、每日工作超過 12 小時(最高達 14 小時)、

每月加班時數超過 46 小時(最高達 103 小時)、連續工作

超過 7 日(最高達 17 日)未休息等嚴重違法情形，亦未主

動令該工場補發薪資；又該府勞工局自 98 年度至 100

年度庇護工場評鑑及訪查時，均未依評鑑及訪查項目確

實查核，致未發現「糕菲庇護工場」之受庇護者及一般

員工，未依勞工保險條例於到職日加保，未依全民健康

保險法於到職日後日 3 內加保。案經本院向臺北市政府

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(下稱勞委會)、內政部、行政院勞

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(下稱勞保局)、行政院衛生署中央

健康保險局(下稱健保局)、本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等

調閱有關資料，約詢臺北市政府、勞委會、內政部、勞

保局、本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、該工場負責人及廠長

，並諮詢臺灣大學社工系王 00 助理教授、暨南大學社會

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王 00 助理教授、心路文教基金會宗

00 執行長、殘障聯盟王 00 常務理事及中正大學社會福

利學系王 00 教授的書面意見等調查作為，茲將調查事實

與糾正理由分述如下： 

一、臺北市政府長期漠視庇護工場之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

，未依法辦理教育訓練及宣導，亦未依法督導訂定防

治措施及設立申訴管道，在媒體報導及本院調查本件

性侵害後，該府始辦理防治教育演講及宣導，督導庇

護工場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及設立申訴管道，對於違

規之庇護工場仍未依法科處罰鍰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直轄市政府應設性侵害防治中心辦理推廣性侵害

防治教育、訓練及宣導及其他有關性侵害防治及保

護事項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

第 8 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直轄市政府應設性騷擾防

治委員會辦理關於協調、督導及執行性騷擾防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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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展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及宣導等事項，性騷擾防

治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亦分別定有明文

。再者，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7 條第 1 項後段及第 2

項、第 26 條規定，機構應防治性騷擾及性侵害犯罪

行為之發生，於知悉有性騷擾及性侵害犯罪之情形

時，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；機構成員

、受僱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 10 人以上者應設立申

訴管道協調處理，達 30 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

措施並公開揭示之。違反上開規定者，依同法第 22

條及第 26 條規定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處新

臺幣(下同)1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；經通知限

期改正仍不改正者，得按次連續處罰。依同法第 26

條規定，上開規定於性侵害犯罪準用之。此外，性

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雇主應防治性

騷擾行為之發生。其僱用受僱者 30 人以上者，應訂

定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，並在工作場

所公開揭示。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性騷擾定義包括

性侵害在內。 

(二)「糕菲庇護工場」一位身心正常之員工李○○於 99

年 9月及 10月間性侵害該工場一位受庇護就業者 A

女，據 101 年 2 月 29 日起訴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

察署起訴書記載事實如下：李○○與被害人 A 女原

均係臺北市南港區「糕菲庇護工場」工作，其明知

A 女係智能障礙者，於 99 年 9 月 24 日上午 9 時至

10 時間，在 A 女住處浴室內，褪去 A 女衣物後，與

A 女性侵得逞。復於 99 年 10 月 22 日下午 17 時 45

分許，在其位於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4 段 245 巷 52

弄○號 4 樓租屋處，與 A 女性交得逞，並致 A 女受

有陰道口到會陰裂傷長 2 公分、深 0.8 公分之傷害

。嗣 A 女返家，仍流血不止，經其父母送醫急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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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悉上情，並報警處理。 

(三)經查本性侵害雖發生於「糕菲庇護工場」員工間，

但發生於被害人之住處及加害人之租屋處，並非發

生於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，非屬性別工作平等法第

12 條所定義之性騷擾(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性騷擾定

義包括性侵害在內)，故本件適用性騷擾防治法而非

性別工作平等法。 

(四)查「糕菲庇護工場」負責人及廠長於本院約詢時稱

：內政部、臺北市政府未曾依法向他們宣導性侵害

的防治事項等語。該工場沒有揭示性騷擾的申訴電

話及防治措施，但有跟員工講，如果有事要打電話

及跟社工老師講，在本案發生之前，在晨禱時，都

有講一些報紙登刊的例子，告訴他們要注意等語。 

(五)上開證據顯示，關於庇護工場之性騷擾及性侵害防

治教育訓練及宣導問題，臺北市政府長期未依法辦

理教育訓練及宣導，在本件性侵害於 99 年 10 月間

發生而於 101 年 2 月間經媒體報導及本院展開調查

後，該府勞工局始邀請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

副主任擔任講師，於 101 年 3 月 20 日向該市庇護工

場之負責人、就業服務員等相關工作人員進行性侵

害防治教育演講，另於 101 年 6 月 26 日及 27 日，

辦理 2 場次性侵害防治教育宣導，由該中心性侵害

保護組組長擔任講師，向該市庇護工場就業服務員

及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進行演講，透過講演方式增進

工作人員專業知識，以預防身障就業者遭受性侵害

案件。關於庇護工場是否依法訂定性騷擾及性侵害

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、設立申訴管道協調處理問題

，臺北市政府不僅長期漠視未依法督導，甚至在本

件性侵害於 99 年 10 月間發生而於 101 年 2 月間經

媒體報導及本院展開調查後，該府遲至 101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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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始提供性騷擾防治自主檢查表及性騷擾防治申訴

及調查處理要點範例函該府之庇護工場參考，「糕

菲庇護工場」始於 101 年 7 月 20 日訂定「糕菲庇護

工場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」，內含專線

電話、專線傳真、專用電子信箱及專責處理人員相

關事項，並公開揭示於該庇護工場，但該府對於違

規之庇護工場並未依法科處罰鍰。 

(六)綜上所述，臺北市政府長期未依法對庇護工場辦理

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教育訓練及宣導，亦未依法督

導對庇護工場訂定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施及設立

申訴管道協調處理，在媒體報導及本院於 101 年 2

月間調查本件性侵害後，該府勞工局始自 101 年 3

月起辦理該市庇護工場工作人員之性侵害防治教育

演講及宣導，遲至 101 年 7 月間始開始督導庇護工

場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及設立申訴管道，但對於違

規之庇護工場並未依法科處罰鍰，核有違失。 

二、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未查明事實即對媒體發表庇護性

就業者月薪均 6,000 元以上之不實言論；該局自 98

年至 100 年間均未至「糕菲庇護工場」實施勞動檢查

，致未發現該工場對庇護性就業者有未依法給付平日

及假日加班薪資、每日工作超過 12 小時(最高達 14

小時)、每月加班時數超過 46 小時(最高達 103 小時)

、連續工作超過 7 日(最高達 17 日)未休息等嚴重違

法情形；其遲至 101 年 3 月 26 日、6 月 22 日對該工

場實施勞動檢查時，對該工場上開違法對待受庇護者

之行為均視而不見，未積極查處，亦未主動令該工場

補發薪資，經本院函請後，始責令該工場補發加班薪

資 505,387 元，該府怠於執法、未盡監管責任，核有

嚴重違失。 

(一)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：「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



 6 

者，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列標準加給之：一

、延長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

資額加給 3 分之 1 以上。二、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2

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3 分之 2 以

上。三、依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，延長工作時間者，

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。」同法第 39 條規

定：「第 36 條所定之例假、第 37 條所定之休假及

第 38 條所定之特別休假，工資應由雇主照給。雇主

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，工資應加倍發給

。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，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

常工作者，亦同。」同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前

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，1

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。延長之工作時間，一個月不得

超過 46 小時。」同法第 36 條規定：「勞工每 7 日

中至少應有 1 日之休息，作為例假。」違反上開規

定，依同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處新臺幣 2

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。 

(二)經查「糕菲庇護工場」對於受庇護者有下列違法情

事： 

１、未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給付加班薪資： 

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，雇主延長勞工工

作時間時，應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3 分之 1

以上或 3 分之 2 以上，惟「糕菲庇護工場」負責

人及廠長於本院約詢時稱，該工場加班費僅按平

日每小時工資額計算，並未依法加給 3 分之 1 以

上或 3 分之 2 以上。 

２、未依勞動基準法第 39 條規定加倍發給假日加班

薪資： 

經查該工場假日加班未加倍計算之情形如

下：(1)98 年度：1/2、6/6、6/20、9/26、9/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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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假日加班未加倍計算。(2)99 年度：8/28、9/19

等假日加班未加倍計算。(3)100 年度：1/15、

1/30、4/30、5/21、5/28、8/13、9/4 等假日加

班未加倍計算。(4)101 年度 3 月：詹○○假日加

班未加倍計算。 

３、違反勞動基準法 1 日工作不得超過 12 小時及 7

日應有休假 1 日等規定： 

經查自 98 年 9 月起至 99 年 9 月止約 1 年期

間，該工場 10 位受庇護者共有 17 次連續工作 9

日、10 日、12 日、13 日及 17 日均未有休息之情

形，5 位受庇護者各有數日工作超過 12 小時情

形，有時工作到近午夜 12 時才結束，詳如附表

一所示。 

４、違反勞動基準法一個月工作不得超過 46 小時規

定： 

自 98 年 4 月起至 99 年 9 月止，該工場有 12

位受庇護者每月加班時數曾超過 46 小時情形，

最高加班時數曾達 103 小時，詳如附表二所示。 

(三)次查本案經媒體報導時，「糕菲庇護工場」負責人

回應媒體表示：該工場依規定支付薪水，每人每月

至少 6,000 元，金額經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核備等語

。臺北市政府勞工局亦回應稱：「糕菲庇護工場」

是依產能給月薪 6 千元到 2 萬元不等，工作環境符

合相關的勞動法令規定等語。惟查「糕菲庇護工場

」庇護性就業者之工時及薪資表顯示，98 年 1 月至

100 年 8 月間，該工場之庇護性就業者月薪曾低於

6,000 元 98 年有 7 人、99 年有 9 人、100 年有 2 人

，最低月薪僅 4,000 元，詳如附表三所示。「糕菲

庇護工場」負責人及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未查明事實

即對媒體為上開不實之回應，誠有不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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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查臺北市政府自 98 年至 100 年均未派員至「糕菲庇

護工場」實施勞動檢查，致未發現「糕菲庇護工場

」對庇護者有未依法給付平日及假日加班薪資、每

日工作超過 12 小時(最高達 14 小時)、每月加班時

數超過 46 小時(最高達 103 小時)、連續工作超過 7

日(最高達 17 日)未休息等嚴重違反勞動基準法情

形。該府遲至 101 年 3 月 26 日、6 月 22 日始實施

勞動檢查，其雖於檢查時發現該工場延長工作時間

均未依法給付加班費，僅以底薪核給每小時工資額

，短少延長工時之工資，但該府僅針對一般性員工

超時工作部分，而於 101 年 6 月 19 日府勞動字第

10134834800 號、101 年 8 月 10 日府勞動字第

10136530900 號裁處書，對該工場依勞動基準法第

32條第 2項、第 79條第 1項第 1款分別裁處 20,000

、20,000、6,000 元、6,000 元、6,000 元，對受庇

護者之工時違反規定卻未積極查處，且未查處該工

場假日加班未依法加倍計算工資之情形，亦未令該

工場補發薪資。嗣經本院於 101 年 9 月 3 日函請該

府督促該工場依法補發受庇護者之加班薪資，該府

始於 101 年 9 月間責令該工場補發自 98 年至 101

年止之平日加班薪資及假日加倍薪資，該工場因而

補發自 98年至 101年止受庇護者及一般員工之平日

及假日加班薪資，於 101 年 11 日 14 日完成補發，

金額總計 505,387 元。該府怠於執法、未盡監管責

任，核有嚴重違失。 

三、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自 98年度至 100年度庇護工場評鑑

及訪查時，均未依評鑑及訪查項目確實查核，致未發

現「糕菲庇護工場」之受庇護者及一般員工，未依勞

工保險條例於到職日加保，又未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於

到職日後 3 日內加保，誠有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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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庇護工場評鑑表之評鑑指導項目

欄明載：「庇護工場是否有完善且符合勞動法規之

人事制度及是否為員工辦理勞工保險、健康保險、

提存勞工退休金。」「現場應備文件：1.員工總名

冊。2.勞健保加保證明。3.勞工退休準備金提名冊

……。」依該府定期訪查紀錄，是否投勞保亦是訪

查項目之一。又該府「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方

案經常門核定經費明細表」有補助受庇護者之勞保

費、健保費。 

(二)勞工保險局函復本院「糕菲庇護工場」所屬員工未

於到職當日加保之情形如下： 

「糕菲庇護工場」所屬員工未於到職當日加保表 

姓名 到職日 加勞保日 罰鍰 

周○○（甲） 98/06/18 99/01/04 1.未於到職當日加

保、在職期間申報加

保，違反勞工保險條

例第 6 條、第 11 條、

第 72 條第 1 項規

定，處罰鍰 12,258

元。 

2.未於到職當日加

保、在職期間申報參

加就業保險，違反就

業保險法第 5 條第 1

項、第 6 條第 1 項及

同條第 3 項規定，處

罰鍰 9,030 元。 

周○○（乙） 99/03/01 99/09/01 

史○○ 99/06/16  99/09/01 

賴○○ 99/06/03 99/09/01 

張○○ 99/04/12 詴作觀察

期,狀況不

穩定，即離

開。 

黃○○（乙） 99/3 101/5/2 1.未於到職當日加

保，違反勞工保險條

例第 6 條、第 11 條、

第 72 條第 1 項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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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處罰鍰 77,836

元。 

2.未於到職當日申報

參加就業保險，違反

就業保險法第 5 條

第 1 項、第 6 條第 1

項及同條第 3 項規

定，處罰鍰 35,240

元。 

(三)依 100 年 6 月 29 日修正前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6

條規定，投保單位應於保險對象合於投保條件之日

（到職日）起 3 日內，向保險人辦理投保。同法第

69 條規定，投保單位未依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，為

所屬被保險人辦理投保手續者，除追繳保險費外，

並按應繳納之保險費，處以 2 倍之罰鍰。 

(四)健保局 101 年 7 月 19 日健保北字第 1011330333A

號函及 101 年 8 月 14 日健保北字第 1011330348 號

函復本院稱：因實務上勞資雙方對於勞僱關係日期

之確定，常發生認知之誤差，健保局皆先函文輔導

，請其補辦或更正人員加保資料，拒未處理則依規

定處以罰鍰，本案援例辦理。「糕菲庇護工場」因

工作人員對於相關法令規定及申報實務不熟悉，故

發生部分人員未加保或加保日與到職日不符情事，

該工場已配合更改庇護性就業者周○○（甲）、周

○○（乙）、史○○、賴○○等 4 人及黃○○（乙

）自到職日加保事宜，故未依法裁罰。 

(五)綜上，「糕菲庇護工場」未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

規定，於到職當日為上開受庇護者及員工加入勞工

保險，又未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6 條規定，於到職

日起 3 日內，為上開受庇護者及員工加入健康保險



 11 

。臺北市政府對庇護工場的評鑑項目及訪查表，均

列「有無為庇護者投勞、健保」為查核項目之一，

且該府亦補助受庇護者勞健保費用，惟自 98 年至

100 年度庇護工場評鑑及訪查時，均未確實查核該

工場是否已投勞、健保，草率了事，致未能發現，

「糕菲庇護工場」未依法為受庇護者及一般員工投

勞、健保，該府核有監督不實之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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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臺北市政府未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性

騷擾防治法、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，對所轄庇護工場

，辦理防治教育之演講及宣導，及未督導訂定性騷擾防

治措施及申訴管道；又該府自 98 年至 100 年間均未至「

糕菲庇護工場」實施勞動檢查，致未發現該工場對受庇

護者常使逢年過節前，皆超時加班工作等嚴重違法情形

，又該工場未依勞動基準法給付平日及假日加班薪資、

每日工作超過 12 小時、每月加班時數超過 46 小時、連

續工作超過 7 日等嚴重違法，該府亦未主動令該工場補

發薪資，該府迄今仍未對上開違法情事，依法科處罰鍰

，核有嚴重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臺北市政

府，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 0 2   年   1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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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：受庇護者連續工作 7 日以上未有休息且超時加班表 

編

號 

姓名 連續工作期間 連續工

作日數 

超時加班 

1 陳○○（甲） 98/9/14-9/26 13 98 年 9 月 12 日，超過

12 小時以上。 

2 陳○○（甲） 99/9/13-9/21 9 99 年 9 月 16 日，超過

12 小時以上。 

3 柯○○ 98/9/14-9/25 12 98 年 9 月 14、17、19、

21、22、25、30 日，

每日工作均超過 12小

時以上，其中 9 月 21

日工作至 23 時 14

分、9 月 30 日工作至

22 時 51 分。 

4 柯○○ 99/9/13-9/21 9  

5 鄭○○ 98/9/14-9/30 17  

6 鄭○○ 99/9/13-9/21 9  

7 詹○○ 98/9/14-9/30 17  

8 黃○○（甲） 98/9/21-9/30 10  

9 黃○○（甲） 99/9/13-9/21 9 99 年 9 月 14 日、16

日、17 日每日工作均

超過 12 小時以上。 

10 邱○○ 98/9/14-9/30 17  

11 邱○○ 99/9/13-9/21 9  

12 陳○○（丙） 98/9/14-9/30 17  

13 周○○（甲） 98/8/10-8/21 12  

14 周○○（甲） 98/9/14-9/30 17 1.98 年 9 月 19、20、

21、25、28 日，每

日工作均超過 12小

時以上，其中 9 月

19 日工作至 23 時

50 分，9 月 25 日工

作至 23 時 8 分，9

月 28 日工作至 23

時 50 分。 

15 周○○（甲） 99/9/13-9/21 9 99年 9月 20日工作均

超過 12 小時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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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周○○（乙） 99/9/13-9/21 9  

17 陳○○（乙） 99/9/13-9/21 9 99 年 9 月 14 日、16

日、17 日每日工作均

超過 12 小時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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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：「糕菲庇護工場」庇護性就業者每月加班時數大於 46 小

時表 

 

編

號 

姓名 年/

月 

加班 

時數 

加班薪資 

（未補發前） 

備註 

（1 小時工資） 

1 涂○○ 98/4 50 1250 25 元 

2 陳○○（甲） 98/4 49.5 1238 25 

3 陳○○（甲） 98/9 98.5 2125 21.6 

4 陳○○（甲） 99/1 50 1250 25 

5 柯○○ 98/9 97.5 7020 72 

6 柯○○ 99/9 55.5 3996 72 

7 鄭○○ 98/9 61.5 1538 25 

8 林○○ 98/9 49 1633 33.3 

9 詹○○ 98/9 86 2150 25 

10 詹○○ 99/1 50 1250 25 

11 邱○○ 98/9 78.5 1308 16.7 

12 邱○○ 99/1 48 1200 25 

13 黃○○ 98/9 71.5 2383 33.3 

14 黃○○ 99/1 54 2250 41.7 

15 周○○（甲） 98/9 103 2575 25 

16 蘇○○ 99/1 55.5 1388 25 

17 陳○○（乙） 99/1 56.5 942 16.7 

18 周○○（乙） 99/8 48 800 16.7 

19 周○○（乙） 99/9 59.5 1352 22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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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：「糕菲庇護工場」庇護性就業者每月低於 6,000 元表 

 

編號 姓名 年月 薪資 備註 

1 陳○○（甲） 98/1 4000 1 小時工資 16.7 元 

陳○○（甲） 98/2 5000 1 小時工資 20.8 元 

陳○○（甲） 98/3 5000  

2 詹○○ 98/2 4000  

3 邱○○ 98/3 4000  

○○ 98/4 4000  

○○ 98/5 4000  

○○ 98/6 4000  

4 林○○（甲） 98/4 5400 1 小時工資 22.5 元 

5 林○○（乙） 98/6 4000  

林○○（乙） 98/7 4000  

林○○（乙） 98/8 4000  

林○○（乙） 98/9 4000  

林○○（乙） 98/10 4000  

林○○（乙） 98/11 4000  

林○○（乙） 98/12 4000  

林○○（乙） 99/1 4000  

林○○（乙） 99/2 4000  

林○○（乙） 99/3 4500 1 小時工資 18.8 元 

林○○（乙） 99/4 4337 1 小時工資 18 元 

林○○（乙） 99/5 4500  

林○○（乙） 99/6 4000  

林○○（乙） 99/7 4000  

6 陳○○（丁） 98/7 4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8/8 4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8/9 4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8/10 4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8/11 4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8/12 4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9/1 4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9/2 4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9/3 45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9/4 4500  



 17 

陳○○（丁） 99/5 45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9/6 45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9/7 5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9/8 5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9/9 5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9/10 5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9/11 5000  

陳○○（丁） 99/12 5000  

7 蘇○○ 98/12 4000  

8 陳○○（乙） 99/1 4000  

陳○○（乙） 99/2 4000  

9 周○○（乙） 99/3 4000  

周○○（乙） 99/4 4000  

周○○（乙） 99/5 4000  

周○○（乙） 99/6 4000  

周○○（乙） 99/7 4500  

10 張○○ 99/5 4000  

張○○ 99/6 4000  

張○○ 99/7 4000  

11 史○○ 99/7 4000  

史○○ 99/8 5000  

史○○ 99/9 5000  

史○○ 99/10 5000  

12 賴○○ 99/7 4000  

賴○○ 99/8 5000  

賴○○ 99/9 5000  

賴○○ 99/10 4000  

賴○○ 99/11 5000  

賴○○ 99/12 5208 1 小時工資 21.7 元 

13 郭○○ 99/9 4000  

郭○○ 99/10 4000  

14 林○○（丙） 99/10 4000  

林○○（丙） 99/11 5000  

林○○（丙） 99/12 4208 1 小時工資 17.5 元 

15 許○○ 100/7 4000  

許○○ 100/8 4310 1 小時工資 20 元 

 


